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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專刊

現
任證券商公會簡秘書長於100年4月至

103年8月擔任證期局期貨管理組組

長，共三年四個月。他表示，證交法立法目

的「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是他從81

年到證管會任職時起一路以來抱持的理念：

「不但要讓業務做得起來，同時也要兼顧投

資人保護，投資人對業者有信心，業務做起

來就會順暢，更能帶動市場蓬勃發展。」 在

期貨組時他常鼓勵同仁，業者所提建議盡量

就「市場風險」、「利益衝突」、「交易糾

紛」等各面向進行評估，如有疑慮則應併同

研議配套措施，儘量協助業者在風險可控

管、沒有利益衝突或發生重大糾紛情況下推

動業務，以滿足投資交易需求，並促進期貨

市場發展。

風控制度調整

100年8月初美股大跌，波及國內股、期

市重挫，因而發生部分交易人重大違約情

形。當時總違約金額約3.77億，其中三家期

貨商的客戶損失情形較為嚴重。「當時我們

先輔導業者，盡量把影響降到最低，再來就

是檢討制度。」

風控制度有太多細節要處理，因此經歷

多次溝通討論。簡秘書長記得，原本盤中保

證金追繳通知（現在的高風險帳戶通知）是

用電話通知，他要求增加其他方式，用簡

訊、電子郵件…等，儘快通知及協助客戶做

證期局期貨管理組前組長簡宏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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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憶當時

後續處理。另一方面，期貨公會與期交所對

於執行代為沖銷時點意見不同，已影響檢討

進度，他擔心若再有大行情造成交易人違

約，甚至導致期貨商營運發生問題，對市場

會有重大負面影響，於是邀請公會與期交所

一起溝通，終於達成共識。從那時候起，開

啟了主管機關、期交所、公會（業者）會議

溝通模式。經過各界的努力，風控新制終於

在102年7月順利上路。

明富環球事件

100年11月，明富環球控股公司申請破

產保護，在無人願意接手的情況下，關係

企業紛紛進行清算及解散程序，當時國內

期貨商上手明富環球期貨（MF）在臺分公

司，以及總公司新加坡商明富環球期貨公司

（MFGS），也隨之進入清算盤點狀態。

簡秘書長說，主管機關得知此消息，第

一時間先瞭解國內期貨商在上手的資金總共

有多少，清查之後發現有大約6,400萬美元在

MFGS拿不回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明富環球期貨不再收受委託單，使得客戶的

部位無法平倉。

「第一步先保障交易人的資金及部位，

降低交易糾紛。」簡秘書長說，他請期貨公

會與業者協調出應變措施：客戶要平倉，期

貨商可先以自己名義在其他上手下單；客戶

要出金，不夠的部分期貨商可先代墊，以不

影響客戶為原則，因此，當時沒有發生客訴

或重大糾紛。

然而，期貨商代墊造成的資金缺口，放

在MFGS的6,400萬美元拿的回來嗎？一問之

下才知道，原來期貨商存在MFGS的客戶保

證金，也要被用來支付MFGS的清算高額清

算費用！這與我國法令保障交易人資金安全

的做法，顯然不同。隔年簡秘書長剛好到新

加坡開會，也順道拜訪清算人，表達應該全

額退還交易人的客戶保證金。

當時也採取緊急措施，清查MF集團在

臺資產，讓資產先留置國內，以利後續談

判，並請期貨公會出面聘請法律顧問進行協

商。經過兩年多的談判，最後該集團在美國

的大股東接手承購債權，事件終於圓滿解

決，留置在MFGS的錢全部順利拿回，也無

需負擔MFGS的清算費用。

發展國民經濟

簡秘書長表示，他在期貨組組長任內，

業者反映希望推出黃金現貨ETF，但欠缺法

律授權，難度高，且緩不濟急，經綜合評估

後發現「商品期貨」ETF較為可行，於是修

正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的規定，並在103

年核准了第一檔商品期貨ETF－黃金期貨

ETF。

另外為推動槓桿交易業務，除了訂定槓

桿交易商管理規則，並請期貨公會增、修訂

自律規則，同時積極向央行爭取槓桿交易商

承作外幣保證金，並獲得同意，這也成為槓

桿交易商經營業務的一大特色。 


